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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交院〔2021〕106 号 

 

    

各系（院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

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<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

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和《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报送 2021

年度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信息的通知》（豫教

资〔2021〕54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1 年度退役士兵全日制教

育学费资助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宣传和申请组织工作 

1.加强政策宣传工作。各系（院）要积极做好退役士兵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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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教育资助宣传工作，使每一位退役士兵学生尤其是退役士兵新

生及时知晓受助的条件、标准、办理程序，避免出现退役士兵学

生在上学数年甚至毕业后才知道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现象。 

2.认真组织申请。各系（院）要认真组织自愿提出申请的学

生登录全国征兵网个人系统（https://www.gfbzb.gov.cn/）进

行在线填写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

II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《申请表》必须由学生本人填写，不可由他

人代签。 

3.提供自主就业退役身份证明。为解决无法对学生自主就业

退役士兵身份进行认定的问题，提高审核工作的准确性，根据（财

教[2011]538 号）文件“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身份认证工作由民

政部门负责”的规定，对于首次申请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的学

生需提供相关部门对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的证明。 

二、教育学费资助原则 

1. 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按照每学年进行申请，每

次只能申请当年的教育学费资助，申请金额按照录取专业实际学

费标准申请。 

2. 退役入学士兵资助条件。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

招考方式考入普通高等学校，且符合自主就业资助条件的全日制

退役士兵，可以申请国家教育资助。 

3.按照《应急管理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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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9〕37 号）

规定，“高等学校新生和在校生入职期间保留学籍，退出国家综

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后允许入学或复学，在学费补偿、助学贷款代

偿等方面参照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相关办法

享受优待”。符合应急〔2019〕37 号文件规定的消防救援人员纳

入本次统计范围。 

三、材料审核和报送时间 

1.报送材料。各系（院）根据申请学费资助的退役士兵人数

和所录取专业收费标准等信息按照《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

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学校审核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进行汇

总，将《汇总表》（电子版、纸质版一份）随同学生填写的《应

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（附件 1）

（纸质版）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证明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、

退役证复印件一并上报学生工作处。 

2.报送时间。各系(院）务必于 10 月 15 日前务必将《汇总

表》、学生《申请表》电子版及相应纸质报送至学生工作处。《申

请表》要规范整齐，与《汇总表》名单排序编号要一致对应起来。 

3.提交材料要求。学生《申请表》相关信息，不得由其他人

员替代填写，不得进行涂改，照片粘贴处，需粘贴学生本人一寸

免冠照片。 

请各系（院）校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及要求上报申请材料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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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做好我校 2021 年度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

助申请表 

 2.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 

助学校审核汇总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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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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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院（系）：  

序

号 

学生 

姓名 

性

别 

学生类别 

（退役入学

/退役复学） 
身份证号码 

服役前

最高学

历 

服役起止年

月 

退役证 

明编号 

入学年

月 

银行卡

号 

（郑州

工商行） 

参加何

种考试

考入学

校 

学制

(年) 

学费

标准

(元) 

申请

金额

（元

） 

1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，经办人：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，院（系）公章



 

   

  
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2021 年 10 月 8 日印发 
 


